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774 证券简称：倍杰特 公告编号：2025-063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倍杰特（北京）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杰特新材料”）于 2025 年 12 月 4 日与梁大坤、梁大娟及梁大

芳签订了《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拟通过股权收购方式取得云南文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标的公司”或“文冶有色金属”）的控股权。

2、本次签署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属于各方合作意愿的初步意向性约定，其实施及

后续正式收购协议的签署均存在不确定性；本次股权收购事项所涉及的具体事宜，包括交易

最终方案、交易金额等，尚需根据尽职调查、审计或评估结果等进一步协商洽谈，且正式协

议的签署和交易的实施需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最终交易能否达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签订的框架协议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的影响，需视协议各方后续正式协议的签署、合作的实施和执行情况而定，现阶段无法

预计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

4、公司基于在重金属废水资源化利用领域的技术和项目积累，完成了含锑废水和污泥

中高效回收金属锑的工艺验证，通过湿法工艺有效提高锑金属的回收率、降低能耗，并通过

收购文山州大豪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控股权，实现了向上游锁定关键原材料供应的战略布局。

本次筹划股权收购事项属于上下游产业链并购，核心目的是实现全链条产业化应用的战略延

伸，从末端的“回收”环节继续加大锁定前端的“原料”的量及布局中端“冶炼”环节，完

善锑开采、锑冶炼、锑产品生产、锑回收和锑资源保障全产业链，实现锑资源更大程度的综



合利用及实现更高的利润率，提升整个产业链条的效率和抗风险能力，增强上市公司核心竞

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产业链转型升级的新趋势。本次筹划收购事项，包含在产锑资

源，也有助于帮助公司的锑回收技术尽快实现产业化。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经初步测算，预计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协议签署概况

为充实锑资源储备、完善锑相关全产业链布局，依托自身锑回收技术优势实现上下游协

同，稳定原材料供应并降低成本，助力矿产业务稳步发展，深度践行“资源与环保共生”的

发展理念。公司全资子公司倍杰特新材料于2025年12月4日与梁大坤、梁大娟及梁大芳签订

了《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拟通过股权收购方式取得文冶有色金属的控股权。

本框架协议属于各方合作意愿的初步意向性约定，协议的签署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

东会审议；本次股权收购事项所涉及的交易最终方案、交易金额等尚需根据尽职调查、审计

或评估结果等进一步论证、协商确定，后续的合作将以另行签订的正式收购协议为准，届时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信息

1、交易对手一：梁大坤

身份证号码：5326211976XXXXXXXX

梁大坤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交易对手二：梁大娟

身份证号码：5326211978XXXXXXXX

梁大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交易对手三：梁大芳

身份证号码：5326211974XXXXXXXX

梁大芳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云南文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600727329050M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梁大坤

注册资本：1,068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年6月25日

企业住所：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西华路668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金属矿石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技术进出口；专用化

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东及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文冶有色金属股权结构如下：

（三）主营业务

文冶有色金属是一个以锑矿采、选、冶，锑产品加工和销售为主，辅以水电开发共同发

展的民营企业集团。主要生产精锑(可根据客户需求生产 3N、4N 级高纯锑），高纯度三氧化

二锑和乙二醇锑，产品广泛用于阻燃剂、蓄电池及铅合金、玻璃、陶瓷、化学制品、催化剂

等工业领域。现有精锑生产线三条、三氧化二锑生产线两条、乙二醇锑生产线两条。

文冶有色金属及下属控股公司西畴县小锡板锑业有限公司登记持有的采矿权有 2 宗，其

中小锡板锑矿山在产，广南县那丹锑矿待相关续期手续完成后复工复产，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种类 矿山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机构 面积 发证日期 有效期

1 采矿权
西畴县小锡板

锑业有限公司

C53000020110

23120106265

中华人民共和

国自然资源部

0.5498 平

方公里
2022-03-24

2022-04-07 至

2031-04-06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1 梁大坤 545 51.03%

2 梁大娟 363 33.9888%

3 梁大芳 160 14.9813%

合计 1,068 100%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019541516-c384460603


序号 种类 矿山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机构 面积 发证日期 有效期

小锡板锑矿山

2 采矿权

云南文冶有色

金属有限公司

广南县那丹锑

矿

C53000020100

63120068521

文山壮族苗族

自治州国土资

源局

1.0503 平

方公里
2018-08-27

2018-08-27 至

2020-08-27

注：云南文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广南县那丹锑矿采矿证已过有效期，目前正办理续期手续。

1、基本情况

（1）小锡板锑矿山采矿权

“西畴县小锡板锑业有限公司小锡板锑矿山开采主要矿种为锑矿，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为 3万吨/年，开采深度为 1250 米至 900 米标高，矿区面积为 0.5498 平方公里。

2011 年 2 月 25 日，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出具《<云南省西畴县小锡

板锑矿区西矿段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11〕46 号）。累

计查明(保有)资源量为 332+333 类工业矿矿石量 32.08 万吨，锑金属量 7760t；低品位矿矿

石量 22.35 万吨，金属量 2131t。”

2011 年 3 月 29 日，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出具《关于<云南省西畴县小锡板锑矿区西矿段资

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云国土资源储备字〔2011〕66 号），予以

通过评审备案。

（2）广南县那丹锑矿采矿权

“云南文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广南县那丹锑矿开采主要矿种为锑矿，开采方式为地下开

采，生产规模为 3万吨/年，矿区面积为 1.0503 平方公里。

2015 年 4 月 16 日，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出具《<云南省广南县那丹

锑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5 年）评审意见书》（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15〕19 号）。累

计查明工业矿 111b+122b+333 类矿石量 96.99 万吨，金属量 31632t；低品位矿 332+333 类矿

石量 3.01 万吨，金属量 396t。开采消耗 111b 类矿石量 71.18 万吨，金属量 24849t。保有

111b+122b+333 类矿石量 25.81 万吨，金属量 6783t，平均品位 Sb2.63%。其中 111b 类 2.11

万吨，金属量 485t，品位 Sb2.30%；122b 类 13.25 万吨，金属量 3499t，品位 Sb2.64%；333

类 10.45 万吨，金属量 2799t，品位 Sb2.68%。保有低品位矿 332+333 类矿石量 3.01 万吨，

金属量 396t，品位 Sb 1.32%。其中 332 类 1.13 万吨，金属量 146t，品位 Sb 1.30%；

333 类 1.88 万吨，金属量 250t，品位 Sb1.33%。另保有 334 类工业矿矿石量 70.93 万吨，



金属量 11860t，品位 Sb1.67%；低品位矿矿石量 12.10 万吨，金属量 1261t，品位

Sb1.04%。”

2015 年 5 月 25 日，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出具《关于<云南省广南县那丹锑矿资源储量核实

报告>(2015 年)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云国土资储备字〔2015〕41 号）予以评审备

案。

四、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收购方）：倍杰特（北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云南文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原股东（以下简称 “乙方各方”）

乙方之一：梁大坤

乙方之二：梁大娟

乙方之三：梁大芳

标的公司：云南文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一）合作愿景

双方以标的公司股权合作为起点，探索长期战略合作路径，通过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

实现强强联合。

（二）收购意向

甲方拟通过股权收购方式，收购乙方各方合法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最终实现对标的公

司的控股，具体收购比例由双方在正式《股权收购协议》中明确。

本次收购的具体交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顺序、支付方式等）、交易价格，待

甲方完成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工作后，由双方根据评估结果另行协商确定，并在正式《股

权收购协议》中予以明确。

收购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甲方控股子公司（具体以正式协议约定为准），甲方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参与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与战略规划。

（三）后续工作安排

本框架协议生效后，甲方有权聘请具备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开展尽职调查、

审计及评估工作，乙方各方及标的公司应积极配合，提供必要的文件、资料及相关协助，确

保工作顺利推进。

若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结果未发现影响本次交易的重大偏差与缺陷，双方应在上述工

作完成后尽快启动正式协议的磋商与谈判，明确各项具体交易条款。

双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各自公司章程及内部决策程序，完成本次交易所需的内部审



批及外部备案（如涉及）手续，确保交易合法合规推进。

（四）排他性约定

自本框架协议签署之日起180日内，乙方各方不得单方面与其他任何投资主体，就标的公

司股权转让、增资扩股或其他与本次交易实质相同的事宜进行接触、洽谈、建立意向或订立

任何协议、文件。

（五）争议解决

本框架协议的签订、履行、解释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双方因本框架协议产生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

均有权向甲方注册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文冶有色金属深耕锑矿采、选、冶及锑产品加工销售，拥有成熟的生产体系、国内领先

的锑产品冶炼技术及稳定产能。公司基于在重金属废水资源化利用领域的技术和项目积累，

完成了含锑废水和污泥中高效回收金属锑的工艺验证，通过湿法工艺有效提高锑金属的回收

率、降低能耗，并通过收购文山州大豪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控股权，实现了向上游锁定关键原

材料供应的战略布局。本次筹划股权收购事项属于上下游产业链并购，核心目的是实现全链

条产业化应用的战略延伸，从末端的“回收”环节继续加大锁定前端的“原料”的量及布局

中端“冶炼”环节，完善锑开采、锑冶炼、锑产品生产、锑回收和锑资源保障全产业链，实

现锑资源更大程度的综合利用及实现更高的利润率，提升整个产业链条的效率和抗风险能

力，增强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产业链转型升级的新趋势。本次筹划

收购事项，包含在产锑资源，也有助于帮助公司的锑回收技术尽快实现产业化。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签订的框架协议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的影响，需视协议各方后续正式协议的签署、合作的实施和执行情况而定，现阶段无法预计

对公司当年经营业绩的影响。

六、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属于各方合作意愿的初步意向性约定，其实施及后续

正式收购协议的签署均存在不确定性；本次股权收购事项所涉及的具体事宜，包括交易最终

方案、交易金额等，尚需根据尽职调查、审计或评估结果等进一步协商洽谈，且正式协议的

签署和交易的实施需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最终交易能否达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倍杰特（北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梁大坤、梁大娟及梁大芳签订的《股权收购框架

协议》。

特此公告。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